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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　　体例和内容上有以下特点：　　（一）突出所选案例中包含的焦点和难点问题，进行有针对性的
法律和学理分析。
在体例安排上，每篇案例都有“焦点”一节，并将相关的不同意见纳入其中，使读者能够多角度地理
解有关的法律问题。
　　（二）分析上力求透彻，表达上力求简明。
通过对案情、焦点问题和不同意见的简明介绍，综合运用刑法、有关的经济法规和大量的司法解释，
对案例进行深入透彻、细致入微的法律和学理分析，使读者在准确、全面地把握了案情和难点之后，
对有关问题获得清晰而完整的理解和认识。
　　（三）密切结合最新的法律、法规和司法解释，以案说法，理论联系实际，满足人们掌握最新的
法律知识、加强自身法律素养的需要，并为今后的理论探讨和审判实践提供参考。
　　《经济犯罪疑难案例精析》在编写过程中，参考了已有的资料和研究成果，在此向相关的作者和
出版单位表示衷心感谢。
由于时间仓促，编者的理论功底和实践经验有限，偏颇和疏漏之处在所难免，望广大读者和同仁予以
批评、指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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伪劣奶粉，应当构成何罪5 许诺新产品的使用性能不能实现，是否构成犯罪6 不按防疫要求生产销售食
品造成多人中毒，是否构成犯罪7 销售伪劣种子并造成重大损失，应当构成何罪8 生产、销售不含药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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买假币，应当构成何罪8 在代理转口贸易中未如实报关，是否构成犯罪9 受走私分子之托在境内收购珍
贵、濒危动物，应当构成何罪第三编 妨害对公司、企业的管理秩序犯罪1 股东在清算组未成立前隐匿
公司财产，是否构成犯罪?2 国有公司职工收取贿赂，应当构成何罪3 将本单位货物以低于市场平均售
价的价格批给亲友，是否构成犯罪4 注册不具有法人资格的私有企业，是否构成犯罪5 招股说明书隐瞒
主要事项并发行大量法人股，是否构成犯罪6 国企与外商合资公司管理者安排亲属经营与公司业务范
围同类业务谋取非法利益，是否构成犯罪7 出资人取得验资报告后归还贷款并以此报告取得公司登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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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未取得公司登记，是否构成犯罪10 向提供贷款的金融机构提供虚假财会报告，是否构成犯罪11 在经
济往来中给予业务人员回扣、手续费，是否构成犯罪12 国有企业业务人员因草率签订、履行合同被骗
并造成重大损失，是否构成犯罪第四编 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1 出具虚假存折导致他人骗贷成功，应
当构成何罪2 金融机构职员勾结他人套取金融机构资金并高利转贷，应当构成何罪3 代他人保管假币，
应当构成何罪4 私自填写存单向个人吸储，应当构成何罪5 信用社主任向自己担任负责人的公司发放贷
款，应当构成何罪6 信贷业务员在审查贷款时玩忽职守导致贷款无法收回，是否构成犯罪7 吸收存款不
入账并用以发放高息贷款，应当构成何罪8 变造货币并用以骗取财物，应当构成何罪⋯⋯第五编 金融
诈骗犯罪第六编 危害税收征管犯罪第七编 扰乱市场秩序犯罪附录参考文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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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　　二、生产、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化妆品罪的认定　　生产、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化妆品罪，
是指违反国家有关化妆品的产品质量管理法规，生产不符合卫生标准的化妆品，或者销售明知是不符
合卫生标准的化妆品，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。
该罪的构成特征包括：　　（1）本罪的犯罪客体，一般认为是复杂客体，行为人的行为既破坏了国
家对化妆品产品质量的管理制度，又同时危害广大化妆品消费者的健康权利。
　　本罪的行为对象，是不符合卫生标准的化妆品。
所谓化妆品，一般认为，应按卫生部《化妆品卫生监督条例》相关规定理解，即是指以涂擦、喷洒或
者其他类似方法，散布于人体表面任何部位（皮肤、毛发、指甲、口唇等），以达到清洁、清除不良
气味，护肤，美容和修饰目的的日用化学工业产品。
所谓不符合卫生标准的化妆品，按照我国《化妆品卫生监督条例》的规定，包括：①未取得《化妆品
生产企业许可证》的企业所生产的化妆品；②无质量合格标记的化妆品；③标签、小包装或者说明书
不符合有关规定的化妆品；④未取得批准文号的特殊用途的化妆品；⑤超过使用期限的化妆品；⑥化
妆品卫生标准规定的其他不符合卫生标准的化妆品。
　　（2）本罪在犯罪客观方面上，表现为违反国家有关化妆品的产品质量管理法规，生产不符合卫
生标准的化妆品，或者销售明知是不符合卫生标准的化妆品，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。
本罪是结果犯，只有造成严重后果的才构成本罪。
所谓严重后果，立法和司法上均无明确解释。
司法实践中可掌握为较为严重的毁人容貌、伤人肌体或自杀、离婚等情况。
　　（3）对于本罪的主观故意的认定。
一般认为，本罪只能是故意构成，过失不能构成本罪。
对于法条中的“明知”一词应当如何认定，我们认为可以从以下几点进行分析：看是否有质量合格标
记、标签、包装说明书；看买卖、交接伪劣化妆品的方式与时间、地点；看买卖双方的成交价格；行
为人对该化妆品的认识程度；看进货渠道是否正当，卖方是否有正当手续等。
　　（4）本罪的主体，是一般主体，自然人和单位均可以成为本罪的主体。
　　本案中，销售者王某主观上有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化妆品的故意。
王某虽然不知道其销售的化妆品是伪劣产品，但是王某进货渠道很不正规，仅仅是因为卖方的产品十
分便宜就仓促进货，不仅没有对厂家进行调查，更没有对产品的质量进行检验，而是把金钱放在第一
位，明知产品可能不妥，而依然购进予以销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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